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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案的审理谈起 1997年，金华市某财务开发公司（下简称

“A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某支行（下简称“B银行

”）贷款1000万元，期限一年，自1997年2月26日至1998年2

月25日，约定利率为月息9.24‰，逾期利息为日利率万分之四

，按季结息。至1998年6月24日，A公司累计归还借款1000万

元，经商定均作为归还本金处理，利息另计（未还）；1998

年6月24日，双方再次签订借款合同：A公司向B银行贷款800

万元整，期限一年，自1998年6月24日至1999年6月23日，约定

利率为月息6.6‰，逾期利息为日利率万分之四，按季结息。

至2000年12月13日，A公司向B银行累计归还了800万元。经协

商，该款项只用于归还后一贷款的本金，利息另计（未还）

。 2000年9月4日，A公司向B银行提出要求免除以上两笔贷款

所欠息的报告，B银行立即向其上级银行提出（免除欠息的）

申请，但一直未获同意。2002年10月14日，B银行向A公司发

出“确认函”，向其主张上述两笔贷款项下之欠息。“确认

函”载明：⋯⋯上述两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皆已履约完

毕，但本金所产生的利息截止2002年9月21日合计数

为3712997.66元未付，请予核对确认以便我行按有关程序操作

。B公司在该“确认函”上签字确认。（在此前后，B银行持

续向A公司主张上述欠息，但均无法有效举证）。2004年10

月13日，B银行诉至法院，要求A公司归还上述两笔贷款项下

利息。 该案审理过程中的争点之一，就是B银行对于第一



笔1000万元的贷款项下的利息之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最后法院判决：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所谓诉讼时效，是

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予以

保护的权利期间。也就是说，超过诉讼时效后，权利人将丧

失对其实体权利的胜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然而，从相关的司法解释看，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并非不

可逆转的丧失胜诉权，其仍可通过一定的方式重新获得法律

的保护： 一、法复（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

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

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

、第90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

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

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

应受法律保护。”仔细研读该批复，应该注意这么几个条件

：1、此批复仅适用于金融债权；2、债权人对原已超过诉讼

时效的债权应有催讨的意思表示；3、债务人在催讨文书上签

章确认。在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后，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金

融债权可以重新获得确认和保护（如本文开头的案例）。 二

、另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是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

律保护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明确：“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

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的精神，

该还款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该批复中强调了两点：1、双

方就原超时效债务达成了还款协议；2、原债权债务转化为新



债权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认为债权债务人已将原来的

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了一项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法律不

再保护双方间的原有债权，但对于双方间新成立的债权，仍

可与其他新成立的债权一样，初始的给予保护。 比较前述两

个司法解释，可以将法律对超时效债权的保护归纳为：一般

情况下，法律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再给予保护；对于普

通债权，只有满足一定条件将原债权转化为新的债权，法律

才对新成立的债权给予保护；对于金融债权，在满足一定条

件后，即可直接重新获得保护。对立法上的上述处理，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割裂了原普通债权和转化后的新普通

债权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可试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上述

问题：超过诉讼时效后，债权人的实体权利仍然存在，而法

律是否对该原始债权进行保护，要根据债务人的态度确定。

债务人对该原始债权所持的态度可分三个层次：不承认、承

认（包括承认债权、承认债权人向其所作的催讨事实，但不

作归还的承诺）、（承认且）承诺归还。对于金融债权，只

要债务人作特定程序上的“承认”表示（即在书面催讨文书

上签章），法律即可直接对该原始债权重新进行保护；而对

于普通债权，则须债务人对该原始债权的认可程度达到最高

的“承认且承诺归还”（具体的表现形式要求双方“达成还

款协议”）的状态，法律方才对因该原始债权而产生的新债

权加以保护。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金融债

权的保护具有特殊的倾斜，这种特殊的保护形式具有一定的

历史合理性，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营贷款业务的

金融机构均为国有或集体所有，而且很多贷款的发生都附带

有政策因素和政府背景，因此，出于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



护国有资产的需要，出台了很多与法复（1999）7号批复相类

似的带有倾向性保护的规定，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

续保留。但随着非公、涉外成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体系

中来，这种倾向性的保护最终会被逐渐的取消，立法的趋势

必定是将金融债权与普通债权给予平等的对待。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